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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权、维权”重点问题一一进行解答。本篇为该系列第十九篇，向您介绍面

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投资者应如何索赔。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投资者如何索赔？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都是典型的侵权行为，因内幕交易行为、操纵证券市场

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下面通过几个问题，

一起了解一下吧！ 

1、



易系统以 234亿元的巨量资金申购股票，实际成交 72.7亿元。在当日 13 时开市

后，光大证券公司在未披露的情况下通过卖空股指期货、卖出 ETF对冲风险，至

14时 22分才公告称“公司策略投资部自营业务在使用其独立套利系统时出现问

题”。同年 11月，中国证监会对光大证券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光大证

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持股票转换为 ETF卖出和卖出股指期货空头合约

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作出没收及罚款 5.2亿元等处罚。自 2013年 12月起，

投资者诉光大证券公司证券、期货内幕交易责任纠纷案件陆续诉至上海二中院。 

法院审理认为，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以及相关行政诉讼生效判决已认定光

大证券公司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将所持股票转换为 ETF卖出和卖出股指期货空头

合约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可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光大证券公司在不披露

的情况下即进行所谓对冲操作以规避损失，应认定存在过错。在因果关系认定方

面，在光大证券公司内幕交易期间，如果原告投资者进行 50ETF、180ETF及其成

份股、IF1309、IF1312交易且其主要交易方向与光大证券公司内幕交易方向相

反的，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光大证券公司应对其过错造成的投资者损失予以赔偿。

至于损失计算，则应以原告投资者的实际交易情况，考虑交易价格与基准价格的

差额，区分不同情况合理计算损失金额。而对于原告投资者在非内幕交易时间段

进行的交易，属于跟风买入受损，光大证券公司对投资者的损失并无过错，无法

认定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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